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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慧达知识产权深度参与“泛娱乐行业知识
产权保护热点与前沿问题”研讨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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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破解企业在泛娱乐行业多个领域内面临的知识产权难题，聚焦企业合规、IP出海等问题带来的风险与挑
战，8月29日，律动西岸之君策沙龙（第2期）：“泛娱乐行业知识产权保护热点与前沿问题”研讨会在沪成功举
办。

 
北京万慧达（上海）律师事务所主任朱志刚律师出席会议并致辞。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张伟君，华东政法

大学知识产权刑事研究中心主任张本勇，上影集团总法律顾问彭勇，北京万慧达（上海）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郭

允飞律师，张校铨律师、王晓晓律师出席会议并发表演讲。会议由同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、博士生导师张韬略

主持。

 

同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、博士生导师 张韬略
活动致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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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志刚

 
朱志刚在致辞中表示，随着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发展，泛娱乐产业迎来了爆发式增长。但是知识产权保护的

问题也越来越复杂，诸如AI生成内容的权利归属、企业出海商标抢注、合理使用的边界等问题都亟需解决。他
提出，本次研讨会通过围绕反不正当竞争、文娱刑事保护、影视IP和AIGC风险等话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和研
究，希望为企业提供可落地的解决方案与办法以及对未来工作的指引。

 
主题演讲

 

张伟君

 
张伟君以“新《反不正当竞争法》下混淆行为条款的实践运用”为题进行了演讲。他介绍了新修订的《反不正当
竞争法》第七条混淆行为条款的历史沿革以及不同学者对其进行的解读，进而提出司法政策偏差的根源在

于“有限补充论”以及“优先适用论”。他展示了德国法对不正当仿冒行为的规制和WIPO《关于反不正当竞争保护
的示范规定》。他认为新司法解释第一条已经对原司法政策进行了修正，修正了“有限补充论”，恢复了“兜底保
护论”。
 

张本勇

 
张本勇以“游戏作品的刑事保护研究”为题进行了演讲。他把刑法与著作权法的保护范围进行了对比，并将游戏



作品进行了多维度的著作权分解。他认为游戏作品可以分别构成计算机软件作品、美术作品及视听作品、音乐

作品和文字作品。他讲到在游戏中设立“私服”的行为，可能构成侵犯著作权罪以及非法经营罪。他强调，游戏
外挂不宜适用侵犯著作权罪，也不宜适用非法经营罪，而应当在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与提供侵入、非法控制

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、工具罪中寻求规制路径。

 

郭允飞

 
郭允飞以“文娱文创领域（卡通动漫影视作品）的刑事保护策略”为题进行了演讲。他认为，就企业权利布局而
言，企业应当进行著作权登记，同时将作品名称、角色名称、角色形象、经典台词等进行商标注册来维护自身

的合法权益。郭允飞提出，对于文娱领域的刑事保护需要从商标权、著作权、商业秘密三个视角出发，并在不

同视角内分别列举了相应侵犯商标权、著作权、商业秘密犯罪的案例，同时对相关法律规定展开详细讲解。他

强调，在企业刑事维权实操时，需要重视线索、调查、收网三个层面的问题。

 

彭勇

 
彭勇以“影视产业IP管理及商业化探索”为题进行了演讲。他通过“剧本开发的知识产权要点”与“音乐和美术元素
的版权管理“”两部分，为大家介绍了影视创作开发阶段的知识产权管理，并提出了一系列技术创新与专利保护
的相应策略。同时，彭勇提出在影视制作与拍摄阶段的知识产权管理当中，合同管理是保护核心，保密协议

（NDA）则是保护影视项目IP的关键手段。他以IP商业化授权流程，阐释了企业需要从合规审查机制、救济与
对冲策略、合同设计、案例分析四大板块构建法律风险防控体系。

 



张校铨

 
张校铨以“人工智能生成内容IP风险导航”为题进行了演讲。他首先讲解了美国四起有关于人工智能生成物的案
例，表明了人工智能生成物无法得到保护的风险。随后以“春风案”等多起案件为例，强调人工智能生成物想要
得到保护需要体现人的创作。他讲到，提供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平台存在帮助侵权行为的风险，进而分析了平

台可能承担相应责任的主要考量因素。他表示AI平台版权合规需要严控输出端，主动且弹性地设防，设立相应
投诉渠道，及时处理可能发生的侵权风险。

 

王晓晓

 
王晓晓以“以案为鉴：商标布局如何驱动IP的保护与增值”为题进行了演讲。她以品牌IP存在创作期、运营期、
成熟期、出海期四个阶段作为开局，表示泛娱乐行业知识产权保护所涉权利复合交织，授权链条复杂且新型挑

战不断涌现。企业必须进行商标布局，才能筑起泛娱乐行业中品牌保护的“护城河”。她强调，商标保护与著作
权保护有所区别。需要以著作权保护内容核心，用商标权锁定商业变现场景。在泛娱乐IP的不同发展时期，需
要采取不同的商标布局方式才能打通商标与泛娱乐IP之间的“保护—增值”链路。
 
本次会议由徐汇律师工作委员会指导，万慧达知识产权与LCOUNCIL主办，北京君策知识产权发展中心承办。
来自上海等地企业代表近 50 人参与本次会议，活动由北京万慧达（上海）律师事务所提供会务支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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